
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媒體聯絡及傳訊）江永
祥昨午在例行記者會表示，6月初至今，警方共拘捕
1596 人，當中 6 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前，被捕人數為
1046人，其中257人為學生，包括中學生及大專院校
學生，約佔兩成半。而由9月1日開學後至27日（周
五），警方共拘捕550人，當中207人為學生，佔此
段時間整體被捕人數的三成八。江永祥稱數據顯示開
學後學生被捕比例上升，警方尊重市民言論及集會自
由，學生被捕數字上升，是由於一些不和平、沒有秩序，
甚至暴力的公眾活動期間，有年輕人參與其中而被捕。

提醒年輕人留案底影響一生
江永祥強調，參與暴動罪最高刑罰監禁10年，而縱

火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他提醒，年輕人如因一時衝
動，沒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干犯不同罪行而留有案
底，將影響一生。江永祥稱，現實世界裏沒有 「火魔
法師」，只有 「縱火狂徒」。而警方亦於上周末在旺
角警署外拘捕一名有份放火的16歲男子，並以縱火罪
檢控。他呼籲年輕人及學生在作違法行為時要 「停一
停，諗一諗」。

新屋嶺停用與失實指控無關
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公布，為免引起公眾

大量揣測，警方將停用新屋嶺作臨時拘留。自6月初
開始，警方4次使用新屋嶺作臨時扣留中心用途，處

理行動中被捕人士，4次行動中，最多一次處理75名
被捕人。警方由於當時要處理大量被捕人士，個別警
署不足以應付被捕人數、市區警署及羈留設施受到不
同程度的襲擊等，決定將新屋嶺拘留中心用作臨時扣
留中心。但警方留意到，使用新屋嶺作臨時扣留用途
引起公眾不少揣測，亦有不少失實及沒有證據的指
控，因此警方在9月2日後再沒有使用新屋嶺作臨時
扣留。他強調，新屋嶺拘留中心在保安及私隱保障上
均符合政策要求，新屋嶺內警方亦有確保被捕人士的
權利得到保障。

今日港島集會發不反對通知書
另外，警方對今日港島中區集會活動發出不反對通

知書，警方稱，主辦方通知集會人數為1000人。當日
警方會作出適當安排，協助參與集會的人士到達及離
開現場。鑑於過去 3 個月有暴力示威者大肆破壞公
物，他提醒參與集會人士，不論參與集會活動期間，
以及集會前後，同樣有責任確保有秩序進行，不應作
出任何損害公眾安全、公眾秩序的行為，例如堵路、
阻礙緊急通道等。警方對一切違法、刻意破壞公共秩
序、公共安全的行為，必定會即時介入及進行搜證，
並追究相關刑事責任。

警方又就網上不實指控作澄清，指對匿名指控極有
保留，及就警方涉嫌性侵的指控，再次否認。而就自
殺案件對警方的指控，包括指控死者為警方所殺，及

指警方沒有好好調查，便判斷為自殺案等，警方都一
一否認。並批評造謠者不負責任，是極自私的行為，
亦對死者及家人絕不尊重。

宗涉損毀國旗案5宗已檢控
另外，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李

桂華在記者會表示，由7月1日至剛過去的周日，共
有9宗涉及損毀國旗的案件，其中5宗已經有涉案人
被捕，部分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他強調，如果故意以
焚毀、毀損、塗劃、玷污和踐踏方式侮辱國旗，最高
可被判入獄3年，呼籲示威者切勿以任何一種方式破
壞國旗。

開學後被捕學生激增38%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警方昨日公布，開學後因參與暴力
行動被捕學生比率有上升象，由開學前佔被捕人數的兩成半，上升至
開學後的三成八。警方強調，暴動罪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縱火罪最高
可判終身監禁，提醒年輕人切勿因一時衝動而以身試法，因留有案底將
影響一生。另外，警方又公布，為免引起公眾揣測，已停用新屋嶺作臨
時拘留地方。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在修例風波
下，社會嚴重撕裂，導致部分市民因政見不同而遭
「起底」，新民黨社區主任陳志豪是其中一位受害

者。陳志豪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自己在地區服務
多年，自今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街站經常受到不
同政見人士狙擊，他本人亦時常接到電話滋擾，惟
近期的滋擾情況出現惡化。

促警方加強打擊網絡犯罪
陳志豪表示，近日已在網上發現自己及家人的個

人資料及照片，他在23日收到自稱學校老師的不明
人士電話，提醒自己去接兒子放學，由於當時未到
放學時間，故他覺得奇怪，太太事後與學校聯絡，
校方表示沒有老師致電給他。由於擔心家人安全受
威脅，他最終決定報警，惟警方指個案性質未構成
犯罪，除非滋擾方式進一步惡化，否則將難以跟
進。

陳志豪坦言，由於近日的社會事件，網上 「起
底」風氣盛行，受害人數越來越多。他促請政府關
注相關情況，並希望警方能加強打擊網絡犯罪的力
度，保護市民免受滋擾。

新民黨陳志豪
被「起底」電話滋擾

【香港商報訊】7 月 13 日 「上水遊行」後演變
成衝突，已被取締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涉嫌當日遊行後與約百名人士佔領馬路和推撞便
衣警員的頭盔，被控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和襲警
罪，案件昨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訊，被告毋須答
辯，控方申請押後以待進一步調查，亦不反對被
告保釋。蘇文隆裁判官應控方要求，將案押後至
12月4日再訊，陳浩天獲准以現金1萬元保釋，候
訊期間每周須到警署報到 1 次。蘇官雖然沒有禁
止他離境，但下令他除指定日子外，須每晚午夜
起遵守宵禁令。

29歲報稱無業的陳浩天，被控本年7月13日在上
水新運路和智昌路交界，連同其他身份不詳人士非
法集結在一起；他亦涉嫌在同一場合襲擊警署警長
陳國深。

根據控方案情，當日遊行活動於下午4時50分完
結，但仍有過百名示威者於5時半左右堵塞上水新
運路，被告涉嫌和其餘約10名示威者尾隨4名便衣
警員，期間 1 名探員陳國深的頭盔遭人推撞了一
下，其餘人士隨即蜂擁而上，涉嫌襲擊該4名警員
達20分鐘。

堂上申請兩次離港獲准
鑑於近日示威活動經常蔓延至深夜，控方要求宵

禁令；又提到被告於上月被連同其餘7名男子，在
火炭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拘捕，但警方已釋放
他且至今仍未決定會否起訴。

辯方又冀裁判官允准他在指定日子毋須遵守宵禁
令。被告自由身工作，定期為報章寫專欄，早前已
分別在本月底至下月初，安排兩個離境行程，包括
舉行演說活動和參與遊行，申請獲裁判官批准。

【香港商報訊】9月21日屯門遊行期間，10多名示
威者疑將屯門大會堂外的中國國旗拆下踐踏，並以大
量紙巾焚燒國旗。警方當晚在荃灣拘捕一名年僅13歲
的女童，控以一項 「侮辱國旗」罪。案件昨日在屯門
裁判法院少年庭提堂，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1月22
日獲准，以待警方作進一步調查。裁判官批准女童以
一系列條件保釋外出，更叮囑其父母看緊女童，不得
再犯事。

身穿校服的女童，昨早由父母及傳道人陪同下出庭
應訊。控方稱搜證需時，故申請將案件押後，待警方
調查附近圖書館、大會堂及屯門市廣場的證人供詞及
閉路電視片段。

裁判官水佳麗經考慮後，下令女童准以現金5000元
保釋、期間不得離港、交出所有旅遊證件、遵守晚上
10時至早上6時的宵禁令、逢周六早上9至12時往荃
灣警署報到，及居於報稱地址，如有更改住址，須於
24小時內通知警方。

法官籲父母看緊女童防再被捕

水官提醒女童，必須確實遵守保釋命令，並警告其
父母要看緊女童： 「尤其係依家咁動蕩，唔能夠再
保釋期間被捕，否則好有可能唔會再有得擔保。」

仍在學的女童被控於9月21日在屯門屯喜路3號屯
門大會堂外與兩名不知名人士公開及故意焚燒、踐踏
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

15歲男生保釋期犯案還柙
另外，屯門遊行後演變成的示威衝突中，一名15歲

男學生涉嫌管有已改裝的行山杖及雨傘，並藏有一樽
混合腐蝕性液體的道地綠茶及雷射筆。他被控一項管
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因須等待化驗結果而押後至11
月15日再提訊。

被告昨在高等法院申請保釋，陳慶偉法官聽取雙方
陳詞後，認為本案證據強，又考慮到男童是在犯下另
一案件的保釋期間犯下此案，故拒絕男童保釋。陳官
叮囑律政司須加快腳步化驗證物，好讓審訊盡早進
行，以縮短男童被羈押的時間。

昨日有近百人到高等法院旁聽，眾人一知道保釋被

拒時，大叫 「抗議」、 「無人性你」、 「插贓嫁
禍呀」，亦以粗口咒罵反對男童保釋的張卓勤高級檢
控官，他被大批民眾包圍並指罵，最終在保安護送下
經樓梯離開。

責任編輯 邵明 榮啟 美編 劉樹燕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13香港
2019年9月28日 星期六

新聞

警方強調：縱火可囚終身 暴動最高監禁10年

13歲女生涉侮辱國旗候訊

陳浩天涉襲警提堂
獲保釋遵宵禁令

民建聯與法律界研討收地條例

蔣麗芸長沙灣議辦第四度遭破壞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建制派議員地

區辦事處近日多番被人毀壞，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位於長沙灣元州的辦事處昨日再度被人破
壞，噴上黑漆及擊毀玻璃窗，今次是該辦事處8月
至今第4度受襲，警方將案列作刑事毀壞案跟進。

辦事處遭噴漆毀玻璃窗
蔣麗芸的辦事處位於元州元泰樓地下，辦事處

由蔣麗芸和民建聯主席李慧，以及該區區議員、
同屬民建聯的陳偉明聯名運作。昨日上午8時許，
職員返回辦事處時，發現招牌被人用黑色油漆噴上

「共產黨」的字句，鐵閘上噴有1個約1呎乘1呎
的黑色圓圈，玻璃窗同被擊破，事後已經用木板封
上。警員接報到場，經初步調查後，將案列作刑事
毀壞，交由深水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

蔣麗芸元州的分區辦事處，已非首次成為攻擊
目標，自8月起至今，已4度被刑事毀壞。本月16
日早上11時02分，職員報案指辦事處外一幅橫額
和鐵閘一張寫上聯絡方法的白紙被噴上紅油。警方
調查時發現，閉路電視拍攝到一名犯案男子，身高
約1.6米、身穿黑衫和黑褲，戴鴨嘴帽，正通緝其
歸案。

【香港商報訊】民建聯早前倡議善用《收回土地條
例》，以便有效加快推動土地供應。該黨昨日舉辦
「《收回土地條例》法律解讀」研討會，邀請了數十位

法律界人士包括香港政策研究所高級顧問陳澤銘、香港
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副主席錢志庸，及團結香
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任葉文琪等，共同就《收回土
地條例》的實施、在引用條例時出現的各種疑問，及相
關的法律風險等進行深入討論。會議由民建聯副主席張
國鈞主持，參與人士約有40人。

收地建公屋訴訟風險不高
張國鈞會後說，留意到土地大辯論的時候，不少意見

已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私人農地發
展，但特區政府一直表示，擔心引用《收回土地條例》
會有法律訴訟風險，而訴訟程序也比較費時。然而，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曾經表示，政府其實每天都有引用《收
回土地條例》，收回有公共用途需要的私人土地，只是
《收回土地條例》是尚方寶劍，不能夠隨意用。對此，
與會者認為，只要政府當局收回土地是作公營房屋用
途，將能確立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的 「公共用
途」原則，面對法律訴訟的風險不高。就算有業權人向
政府提出司法覆核，相信獲判勝訴的機會亦不大。

另方面，不少與會者均認同以協商或仲裁方式，解決
土地爭議才是上策。相信此舉有助免除法律訴訟風險和
省卻時間。然而，與會者仍是一致認為應將《收回土地
條例》視為增加土地供應的最後手段和法律工具。

張國鈞說，與會者亦關注到收地前的土地規劃問題。
當中有意見認為冗長的規劃研究、審批及其他行政程
序，令土地被迫長期閒置 「曬太陽」，造成土地供應的
樽頸。以新界東北發展為例，由1998年倡議至最近正
式開展收地，前期規劃研究、諮詢及審批程序歷時逾
20年。與會者呼籲政府深入檢討現行的規劃制度及法
例，並作出改革，藉短規劃程序，加快 「生地」變
「熟地」的步伐。

消防處代表呼籲示威者不要縱火及投擲燃燒彈。警方則強調縱火罪最高可判終身監禁，提醒年輕人切勿以身
試法。 中通社

9.21屯門燒國旗案，其中一名涉案13歲女生提堂。
（資料圖片）

民建聯舉行 「《收回土地條例》法律解讀」 研討會。


